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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企业退出市场的制度保障 

陈学军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外资保险公司的大量涌入，保险企业退出市场乃至被宣告破产，将

回避的现实问题。保险公司的破产不仅给社会带来严重影响，也将使大量的保单持有人面临失去保障的威

取有效措施缓解因保险公司经营失败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是保险经营及监管所面临的新课题。 

  一、保险公司退出市场的原因 

  现代保险业的经营对象本身就是风险，风险既有客观性又有普遍性。而且保险公司在承保各

着获得收益或发生损失的经营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危险的存在也必然会增加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此外，我

市场中存在的资本充足率低、不确定的政策性风险以及监管的透明度欠缺等，都会对保险企业的

管政策来看，以前我国保险监管执行的是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方针，随着2003年《保

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的颁布，正逐步向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的监管理念转变，并要求各保

新能力。但是，保险产品创新在提高保险公司期望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保险经营风险。尤其是

风险超过一定临界值时，其管理和控制比传统型产品的风险更为复杂。 

  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我国保险市场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中

更为注重保险资本的社会化问题，并增强市场的可竞争性。保险市场对外扩大开放，外资保险公司大量涌入，也迫使

保险业必须面向市场，按市场规则开展经营活动，同时也要受到市场机制的约束。我国政府在国

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积极疏通和逐步

通道。中国保监会在2004年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指出，要在完善保险市场准入机制的同时

险市场退出机制。这些因素都推动着对我国保险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研究和探索。 

  二、保险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 

  在保险业发达国家和地区，当保险公司因各种原因而解散时，保险监管机构通常会介入保险

过程，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稳定社会秩序。为保障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各国和地区通常

公司解散的原因，并在进入解散程序的各个阶段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首先，各国和地区都会在保险法规中对保险组织解散的原因做出规定，并重点规定对投保人和被保

施。例如在美国，当各州的保险监管机构认为保险公司存在严重的财务问题时，会干预保险公司的

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根据保险公司财务危机的严重程度，监管人员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整顿或采取

如果这些措施无效，监管人员可对保险公司实施兼并或拍卖。保险公司在破产时受到州破产法的制

比一般非投保的债权人有优先受偿权，投保人得到部分补偿后，不足额部分将根据有关的保障法

弥补。 

    与此同时，各国和地区的法律中都针对保险业的特殊性而建立起保险保障基金制度。该制度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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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完善的风险自救机制，提高依靠行业自身力量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从而切实保护投保人和被保

护保险市场稳定。例如，日本保险业于1996年引入基于“保单持有人保障基金”的保单持有人保

助破产公司的保单持有人将其合同转签到其他运作良好的保险公司，在转签期间发生的索赔，将

保单持有人进行100%的赔偿。 

  上述实践表明，保险企业通过解散、破产等方式退出市场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但在

加强管理，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和保障措施，通过建立完善的保险企业市场退出机制来保障投保人、被保

的合法权益，减少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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